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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器材及物资管理规定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应急物资和装备的储备与管理，提高应急处

理能力，保障应急救险预防工作的落到实处，结合济南市济阳新

城供热有限公司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应急救援器材及物资的管理。

第三条 本制度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以下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2021〕88

号）

（二）《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2021 年 12 月 3 日山东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

（三）《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山

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57 号）

（四）《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鲁应急

发〔2023〕5 号)

（五）《应急物资分类及编码》（GB 38565-2020）

第二章 术语和定义

第四条 应急救援器材及物资指为应对突发事件而准备的各

类设备、工具、材料、药品、防护用品等。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指

对应急救援器材及物资进行有计划的储存和管理，以确保在突发

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供应。储备方式包括定点储备、动态储备和

协议储备等。

第五条 应急救援器材及物资维护指对应急救援器材及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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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定期检查、保养、维修、测试等活动，以确保其性能完好、

可靠，随时能够投入使用。

第三章 职责要求

第六条 公司安全管理部监督应急救援器材及物资管理制度

执行情况，组织监督检查和考核。公司安全管理部负责制定本单

位应急救援器材及物资管理制度，并监督执行。

第七条 采购部门负责应急救援器材及物资的采购、入库、

出库等管理工作。建立应急救援器材及物资台账，定期对库存应

急救援器材及物资进行盘点，确保账物相符。

第八条 使用部门职责负责本部门应急救援器材及物资的日

常管理工作，确保器材及物资的完好、可用。按照规定正确使用

应急救援器材及物资，不得擅自挪用、损坏。定期对应急救援器

材及物资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安全管理部或采购部门。

第四章 管理内容

第九条 安全管理部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和事故类型，确定物

资需求。

第十条 公司应建立健全库存管理制度，按种类、性质、用

途分类存放，标识清楚，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单独存放。定期盘

点，动态监控物资数量和有效期，及时补充更新，配备消防设备

和监控设施，定期检查，消除隐患，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第十一条 使用部门制定维护计划，按照计划负责对本部门

使用的应急救援器材及物资进行日常维护，建立维护记录台账，

详细记录维护内容和责任人。

第十二条 安全管理部组织员工培训，确保正确使用物资。

第十三条 安全管理部应依据应急救援器材及物资的使用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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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技术性能、损坏程度等因素，对其进行报废处理。

第五章 检查与考核

第十四条 安全管理部对公司应急救援器材和物资实施监督

检查，检查结果上报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并纳入安全绩效考核。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六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

准的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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